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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

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 的独立董

事，在审阅相关议案资料后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

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经核查，刘浩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、董事、董事会战略委员

会召集人等在公司所任的一切职务，其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。 

2、刘浩先生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，其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

成员低于法定人数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刘浩先生的辞职 

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。刘浩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运作及公司生

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。  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方福前、李姝、丁斌、周少元 

2023年 2月 19日 

 


